设备维修协议
甲方：__________________   乙方：_______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：_____________   法定代表人：_____________
住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   住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
邮编：___________________   邮编：__________________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就甲方委托乙方对指定办公设备提供维修保养服务事宜，经友好协商，订立本合同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第一条 委托服务内容
甲方委托乙方对其所属的办公设备（以下简称“协议设备”，具体清单由附件载明）提供维修与保养服务。
本协议签订的前提是，协议设备在签定时处于正常可运行状态。
第二条 乙方义务
响应时效：甲方协议设备发生故障报修后，乙方应优先安排维修。在法定工作日（周一至周五）内，乙方承诺如下响应时效：
市区内用户：8小时内到达现场。
市区外用户：24小时内到达现场。
费用标准：乙方提供上门维修服务，免收上门服务费及工时费，仅按本合同约定收取配件费用。
服务频次：乙方提供上门维修服务次数不限。同时，乙方应制定协议设备的定期保养计划并提交甲方确认，按计划提供定期上门维护服务，一般频率为每四个月一次。
配件保证：
（1）维修所需配件费用不高于设备生产厂商的同期统一公开价格。
（2）乙方为协议设备更换的部件，应为原厂全新部件。如有特殊情况需使用替代部件，必须事先征得甲方书面同意，且该替代部件在功能与技术指标上应与原部件相近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3）乙方更换的部件，自更换之日起享受三个月保修期。保修期内出现质量问题，乙方负责免费更换或维修。
第三条 甲方义务
协议设备发生故障时，应及时通知乙方。
不得使用未经乙方认可的非原厂零配件、消耗品，否则因此导致的设备故障或损坏，乙方不承担责任。
未经乙方书面同意，不得委托任何第三方对协议设备进行维修、改装，否则乙方对由此产生的后果不承担责任。
不得自行拆卸协议设备，否则应自行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承担维修过程中所发生的配件费用（按本合同约定执行）。
如协议设备发生所有权转移或使用地点变更，应及时通知乙方办理相关服务变更手续。
第四条 服务费用及支付
双方选择以下第____种方式作为服务费用结算依据：
包干制：服务期限以____为单位。每单位时间的维修保养包干费用为人民币________元（大写：____________）。本合同生效后一周内，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当期费用。
计件制：服务期限以____为单位。甲方按当期实际维修发生的、符合本合同约定的配件费用向乙方支付。费用结算周期为每单位时间结束后的1周内，乙方提供明细对账，甲方核实无误后支付。
第五条 违约责任
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，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，并赔偿给对方造成的实际损失。
第六条 其他约定
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合同附件（如有）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本合同一式____份，甲方持____份，乙方持____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甲方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______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______
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       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